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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9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 2019-080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云南昭通爱众发电有限公司股权比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股权比例调整情况：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

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向珠海华澳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澳”）转

让云南昭通爱众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通爱众”）的 7.06%股权。股权转

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昭通爱众的股权比例为 69.55%、珠海华澳持有昭通爱众的

股权比例为 30.45%。本次公司转让所持昭通爱众 7.06%的股权作价为 1元人民币。 

2、协议类型：本次股权比例调整事项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9年 8月 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云南昭通爱众发电有限公司股权比例的议案》，会议同意

公司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向珠海华澳转让昭通爱众的 7.06%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持有昭通爱众的股权比例为 69.55%、珠海华澳持有昭通爱众的股权比例为

30.45%。鉴于昭通爱众在鲁甸地震受灾后一直处于停产状态，且昭通爱众因地震

受损的红石岩水电站资产已经处置完毕，本次公司转让所持昭通爱众 7.06%的股

权作价为 1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昭通爱众的基本情况 

昭通爱众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原为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红石岩水电站的项

目法人，因受 2014 年鲁甸地震灾害，位于地震中心地区的红石岩水电站受损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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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自地震发生后即处于停产状态。为配合国家和云南省抗震救灾工作的统一安

排，昭通爱众已于 2016年 4月将地震受损的红石岩水电站资产以 2.47亿元的价

格予以处置（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的《四

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昭通爱众处置红石岩水电站现有资产

及设施的公告》（临 2016-014））。 

昭通爱众的现有情况如下： 

名称 云南昭通爱众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涛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村 

注册资本 27,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水力开发、水力发电 

登记机关 鲁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621750654580F 

成立日期 2003年 6月 4 日 

营业期限 2003年 6月 4 日至 2063年 6 月 3 日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昭通爱众经审计的总资产 1,084.02 万元、净资产

-1,734.59 万元，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232.28万元。 

昭通爱众的现有资产，是以其处置原红石岩水电站震后资产所得，投资于云

南省政府主导的云南水投牛栏江堰塞湖发电有限公司 35%的股权形成。 

昭通爱众的股东为本公司和珠海华澳，目前分别持有昭通爱众 76.61%和

23.39%的股权。 

三、股权比例调整原因和方式 

（一）背景介绍 

1.首次收购股权 

为扩大公司主营业务规模、降低投资风险，公司与珠海华澳电力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珠海华澳”）于 2010 年共同收购云南红石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现

名“云南昭通爱众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昭通爱众的 100%股权作价

231,732,375 元，其中公司支付收购款 118,183,115 元、受让昭通爱众 51%的股

权，珠海华澳支付收购款 113,549,260 元、受让昭通爱众 49%的股权。此次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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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爱众 100%股权属于溢价收购（当时转让方缴纳实收资本 12,886 万元）。公

司的该项收购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0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2.单方增资 

公司收购昭通爱众股权后，由于当地连年干旱、滇中调水等原因，对昭通爱

众的发电量产生较大影响，导致昭通爱众现金流紧缺、经营压力大，急需股东增

资予以解决。由于昭通爱众纳入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为减少对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的影响，经公司与珠海华澳协商一致，由公司单方按照昭通爱众注册资本 1:1

的比例，以债转股的方式，对昭通爱众增资 14,114 万元。同时公司与珠海华澳

签订的关于对昭通爱众增资的协议书约定，公司在 2015 年底前按照有关程序以

珠海华澳 2010 年收购昭通爱众股权时的投资额为基础、并按照公司收购珠海华

澳所持昭通爱众股权时的人民银行发布的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年投资收益

的方式收购珠海华澳持有的昭通爱众剩余股权。本次增资后，昭通爱众的注册资

本由此增至 27,000万元，公司持其股权为 76.61%，珠海华澳持其股权为 23.39%。 

上述公司对昭通爱众增资的事宜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于 2013 年实施完毕。由于公司与珠海华澳约定，公司将于 2015年底按加算

银行贷款利息的价格受让珠海华澳所持昭通爱众股权，故公司与珠海华澳均未考

虑最初收购昭通爱众股权时的溢价因素，而该次对昭通爱众增资按照昭通爱众注

册资本额 1:1的标准作价。 

2014 年 8 月 3 日，云南省鲁甸县发生里氏 6.5 级地震，导致昭通爱众的红

石岩水电站受损严重并随即停产，至 2015 年底时，昭通爱众未能恢复生产，公

司认为当初投资昭通爱众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与珠海华澳约定的收购其所持

昭通爱众股权事项不再具备履行的基础，公司不再实施该约定是股权收购事项。 

基于上述公司 2013 年单方对昭通爱众增资时未考虑当时昭通爱众股权溢价

的原因，结合公司不再实施收购珠海华澳所持昭通爱众股权的情况，按照公平合

理的原则，经公司与珠海华澳协商确认，按照双方实际对昭通爱众的出资份额，

通过公司向珠海华澳转让昭通爱众部分股权的方式，还原公司与珠海华澳对昭通

爱众的投资权益。 

（二）调整方式 

依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公司与珠海华澳协商，公司与珠海华澳按照对昭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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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实际投资额所占全部投资额的比例，重新调整确定双方各自应持昭通爱众的股

权比例，并由公司向珠海华澳转让昭通爱众相应比例股权的方式实施。 

公司与珠海华澳对昭通爱众的实际投资总额包括：公司与珠海华澳收购昭通

爱众股权的价款 231,732,375 元，公司单方对昭通爱众的增资款 141,140,000

元，合计 372,872,375元。其中：公司对昭通爱众的实际投资额为 118,183,115

元股权收购款和 141,140,000 元增资款，计 259,323,115元，占公司与珠海华澳

合计对昭通爱众投资总额比例的 69.55%；珠海华澳对昭通爱众的实际投资额为

113,549,260 元股权收购款，占公司与珠海华澳合计对昭通爱众投资总额比例的

30.45%。调整后的持股比例为：公司持有 69.55%、珠海华澳持有 30.45%。 

公司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向珠海华澳转让昭通爱众的 7.06%股权，以实现

调整股权比例的目的。 

由于自 2014年 8月 3日鲁甸地震发生地震后，昭通爱众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昭通爱众经审计的净资产-1,734.59 万元，因此转让

公司所持昭通爱众部分股权后，还有利于减少公司合并昭通爱众的亏损。 

三、合作方基本情况 

珠海华澳作为昭通爱众的股东方之一，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珠海华澳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万元 

3、注册地址：珠海市吉大路 2号国际会议中心写字楼 10 楼 11号 

4、法定代表人：周宗建 

5、经营范围：电力工程项目投资 

四、作价依据 

依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公司与珠海华澳协商确认，双方按照对昭通爱众实际

投资额所占全部投资额的比例，重新计算和调整双方各自应持昭通爱众的股权比

例，为实现该调整股权比例之目的，保障昭通爱众顺利办理完成相应工商变更登

记，经协商一致，由公司需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向珠海华澳转让昭通爱众的

7.06%股权；因该股权转让是实现调整昭通爱众股权比例的方式，因此，本次公

司转让所持昭通爱众 7.06%的股权作价为 1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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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调整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六、本次调整股权比例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昭通爱众在2014年鲁甸地震中受损严重，处置完毕原红石岩水电站震后

资产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原牛栏江水域水力发电电源开发的主导地位，现所投资

的云南水投牛栏江堰塞湖发电有限公司35%股权，也是在抗震救灾工作统一部署

下，形成的对现水域电源开发的一个参股地位。本次对昭通爱众的股权比例是依

据公平合理的原则根据各股东的实际出资比例进行还原，对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无实质性的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